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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和保密承诺

宝佳禾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我国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以及其他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机构的要求，最高管理层对管理体系

认证、服务认证过程中的公正性声明如下：

1、公正性

公司管理层认识到：认证的价值取决于第三方实施公正的、有能力的认证所建立的社会

认知度。公正性在实施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占重要的地位，必须对遇到的利益冲突加以管理，

保证对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1.1 公司遵循认可规范要求，从质量方针、认证决定和审核过程三个层次上保证公正性：

1.1.1 公司质量方针是公正规范、求实有效、持续改进、各方满意，并建立维护公正性的管

理委员会监督公司方针的实施。

1.1.2 认证决定由非实施审核的人员做出。

1.1.3 参与体系审核的审核员、技术专家选自公正行事、与公司签有保密协议的人员，并声

明与受审核方无咨询关系。

1.1.4 公司管理委员会是由与认证有关的重要利益方所组成的，任一方代表皆不占支配地位，

以确保公正性。

1.2 公司的服务向所有申请组织开放，且不附加不正当的财务或其他条件，也不以申请组织

规模或获证组织数量作为申请和认证的限制条件。

1.3 公司认证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审核员、技术专家、技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成员从事

审核、调查、处置申、投诉与公司签有承诺遵守公正性和保密的协议，并主动报告本人及所

在机构与工作对象之间存在的或潜在的行政、经济、商务等方面得利害关系。凡可能有利益

冲突的人员均采取主动回避。

1.4 财务状况稳定，具有认证及认证培训制度运作所需的资源，能确保公司全体人员均免受

任何有可能影响认证及认证培训结果的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1.5 公司不接受社会上影响认证公正性的任何经济赞助。

1.6 公司对参与组织管理体系咨询的人员（包括审核员、认证管理人员），在咨询结束后两

年内，不用于针对该组织的审核或其他认证活动。

1.7 公司要求拟对企业进行审核的组内成员，不得参与 2 年内曾工作过的单位的认证审核工

作，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

1.8 公司明确规定不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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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向申请或获证组织提供内部审核；

（ 2） 管理体系咨询，也不为管理体系咨询提供报价；

（ 3） 将审核外包给管理体系咨询机构。

2.保密

2.1 公司所有与认证活动有关人员，包括公司工作人员、审核员、技术专家、管理委员会和

技术委员会成员等，对参与体系认证及认证培训时所取得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申请组

织或获证组织的书面同意，公司均不对外透露其保密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要求，或者需要

履行责任的除外。

2.2 所有与认证活动有关人员，包括公司工作人员、审核员、技术专家、管理委员会和技术

委员会成员等人员，都与公司签订一份包括有关保密要求的协议或其他文件，要求他们遵守

公司的保密制度。

2.3 参与申诉、投诉处理工作的人员均对有关非公开情况负有保密责任。

2.4 公司应保密的信息包括：

a) 申请组织申请认证的资料及文件；

b) 审核中所获取的有关信息；

c) 申请组织档案；

d) 其它专门确定的保密信息。

2.5 在下列情况下，公司可以披露保密信息：

a) 得到申请组织或获证组织的书面同意；

b) 履行法定责任。

2.6 下列信息不属于公司保密范围：

a） 公司在出版物上公布的关于获准认证状态的信息；

b）某组织被授予认证、拒绝认证、暂缓认证、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扩大或缩小认证范

围的事实及认证范围的详细情况；

c） 申请组织或获证组织已公开或应公开的信息；

d）公司从其他合法渠道获得的有关申请组织或获证组织的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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